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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蒙 古 医 学 科 学 院

内医科院发〔2024〕8 号

关于内蒙古医学科学院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

遴选的通知

各处、室：

为了进一步提升内蒙古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水平，推动科学

技术发展和临床的转化应用，根据内蒙古医学科学院章程，拟在

五大平台型研究所（基础医学研究所、临床医学研究所、医药工

程研究所、数字医疗研究所、公共政策转化医学研究所）下设重

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并开展遴选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自治区高等院校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（含民营）、公共卫生

机构等。

二、遴选条件

申报团队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研究团队相对成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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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主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、较强的

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；研究队伍结构合理，固定研究人员不少于

10 人；具有培养或合作培养研究生的能力。

2.具备基础研究条件

研究团队有完备的仪器设备和资源开放共享环境；有完善的

实验室管理规章和内部制度；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学风建设条

件。

3.具备较高研究能力

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应有明确研究方向，申报当年，研

究团队有 2 项及以上在研科研课题，符合内蒙古医学科学发展需

求，拥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和较高的学术影响力，具备承担重大科

研任务、开放课题、学术交流合作的能力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1.申报。申报团队向内蒙古医学科学院提出申请并填写《内

蒙古医学科学院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附

佐证材料。

2.初审。根据申报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的归属，报送五

大平台型研究所（基础医学研究所、临床医学研究所、医药工程

研究所、数字医疗研究所、公共政策转化医学研究所）。各研究

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论证，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论证结果，出

具拟成立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的推荐意见。

3.终审。推荐意见报送内蒙古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及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办公会审核，审核通过后确立建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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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。

4.考核。内蒙古医学科学院每年度组织专家对设立的重点实

验室/重点研究室进行考核，连续 2 年考核不合格或无研究项目

的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，取消建设资格。

四、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管理办法

1.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实行 PI 制，由 PI 负责重点实验

室/重点研究室的日常工作。研究所负责人对其下设各重点实验

室/重点研究室进行管理。

2.实行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科研任

务情况，对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。

3.鼓励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间开展合作与交流，促进资

源共享和优势互补，提高整体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。

4.加强对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经费使用的监管，确保经

费使用合理、规范、有效。

5. 内蒙古医学科学院为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提供一定

的政策支持及科研帮扶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1. 提交申报书

填写《内蒙古医学科学院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申报书》

（附件 1），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（成果取得时间近五年内，即

2019 年至今），包括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固定人员名单、承

担科研项目、发表 SCI 论文、出版学术专著、成果转让、科研奖

励、授权专利等。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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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送时间

材料报送：202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2:00 前将申报书纸质

版交至内蒙古医学科学院综合办公室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至邮箱

nmgykylc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李园园、贾薇

联系电话：17747162707、18947123537

附件 1：内蒙古医学科学院重点实验室/重点研究室申报书

内蒙古医学科学院

2024 年 10 月 30 日


